
中国晶体学会青年科技奖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做好中国晶体学会青年科技奖奖励工作，根据《中国晶体学会青

年科技奖条例》，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中国晶体学会青年科技奖奖励工作，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学术导向。最大限度减少和避免非学术因素干预。 

（二）坚持客观公正。充分发挥学会第三方评价作用，独立自主地开展奖励

工作，确保奖励规则和流程公开透明，程序公正，结果公平。 

（三）坚持专家主导。依托同行认可价值体系和评议机制，严格遵循科学规

范。 

第三条 严格执行中国晶体学会青年科技奖条例的标准和条件。中国晶体学

会青年科技奖被提名人不含居住在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侨居他国

的中国籍学者、专家。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党政机关处以上领导干部不

作为被提名人。 

（一）被提名人，应是中国晶体学会会员。 

（二）被提名人年龄（按当年 6月 30日实足年龄计算）不超过 39周岁。 

（三）凡已连续 2次被提名的，停止 1 次提名。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四条 本会成立如下机构： 

（一）中国晶体学会青年科技奖奖励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奖励工作委员

会”）。由晶体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奖励工作委员会人数应不少于 5人，且

以院士为主。 

（二）中国晶体学会青年科技奖专业领域评审小组（以下简称“评审小组”）。

由晶体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专家应具有广泛代表性，设置若干个专业领域

评审小组（材料领域、生命领域、其他领域），组长由奖励工作委员会委员兼任，

组员应不少于 7人。 

（三）中国晶体学会青年科技奖奖励工作小组。由秘书长及学会秘书处工作

人员组成，奖励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在学会秘书处，负责日常组织工作。 



 

第三章 奖励程序 

第五条 本会按以下流程组织奖励工作。 

（一）成立机构。按本细则第四条要求成立组织机构，并制定工作方案。 

（二）发布信息。利用邮件、网站等多种形式发布信息。 

（三）提名人选。晶体学领域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晶

体学会常务理事三人联名可提名 1名，每人只能提名一次；各专业委员会每次提

名不超过 2名，提名人选需通过专业委员会（通讯）会议审议。 

（四）组织初评。由获得被提名人资格的本人向奖励工作办公室提供评议材

料，由评审小组进行初评，采取通讯方式确定被提名人的排名。 

（五）组织复评。经初评在专业领域评审小组前 3名的被提名人进入复评，

由奖励工作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确定建议不超 5人的获奖人名单。 

（六）进行公示。复评通过后，对被提名人本人所在单位及中国晶体学会理

事会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5个工作日。 

（七）公示无异议后，获奖人名单报送中国晶体学会常务理事会。 

 

第四章 奖励规范 

第六条 回避制度。奖励工作实行回避制度，回避范围为直系亲属、主要旁

系亲属。 

第七条 投诉处理。 

（一）投诉信必须是书面实名投诉。投诉人应提供具体联系方式。不受理电

话、口头和网络方式投诉。 

（二）投诉信必须送交中国晶体学会青年科技奖奖励工作办公室登记，由奖

励工作委员会统一研究处理。 

第八条 保密制度。 

（一）参与奖励工作的全体专家、工作人员及被提名人必须有高度的责任感，

树立严格的保密观念。 

（二）被提名人所有材料不得含有涉密内容。材料违反国家保密规定的，取

消被提名人资格。 



第九条 行为规范。 

（一）充分尊重专业委员会、提名人的提名权，不得干扰提名工作。 

（二）超脱部门、单位和学科的利益，不带任何个人或部门、行业的偏见，

不对任何个人和单位作违反规定的承诺。 

（三）自觉抵制不正之风，不接受请托说情和各种名目的送礼，不参加可能

影响奖励工作公正性的任何活动。 

（四）被提名人或其所在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影响奖励工作的请客送

礼，不得以学术交流等名目进行影响奖励工作公正性的活动。 

（五）被提名人如被投诉，被提名人及其所在单位应当根据需要配合做好调

查工作，不得阻挠或提供虚假信息和材料。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条 本细则由中国晶体学会青年科技奖奖励工作委员会制定。 

第十一条 本细则由中国晶体学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